
臺北市都市田園推廣計畫補助申請須知 

一、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補助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辦理

綠化推廣、教育講座、病蟲害防治推廣、提升市民綠美化知識及農耕推動

活動等計畫，特訂定本須知。 

二、 本須知補助範圍如下： 

(一)結合本市「田園城市」政策，辦理屋頂綠化推廣、蔬果栽培教育講座、

蔬果病蟲害防治推廣、農耕推動活動、園藝療育志工培訓與服務。 

(二)培訓綠化志工，使具專業綠化技能，俾以投入本市綠化服務工作，協助

綠化推廣。 

(三)辦理市民綠化教育講座、提供市民參與綠化教育及經驗交流機會、宣

導綠化效能，建立城市永續綠化之基礎。 

(四)辦理植物診所服務，由專家及綠化志工提供植物栽培及病蟲害防治免

費諮詢，並定期辦理植物病蟲害防治講座，以提升市民照顧花卉植物

的能力。 

三、 申請補助對象為本市從事景觀、園藝或農業推廣相關法人或團體。 

四、 申請補助執行內容及期間由本局公告。 

五、 補助標準： 

(一)單一計畫之最高補助額度以該年度本局「都市田園推廣補助」預算百

分之六十為上限。 

(二)講師費如以本局補助款支付，應依行政院訂定之講座鐘點費支給表規

定辦理；差旅費應依行政院訂定之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辦理；

專家學者出席費應依行政院訂定之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支給要點規定辦理。 

(三)計畫辦理須進行採購者，本局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

金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六、 申請程序： 

(一)申請單位須於申請期限內，將計畫書二份及電子檔一份函送本局辦理。 

(二)計畫書內容應包含計畫名稱、計畫依據、申請單位、計畫聯絡人、執行

期限、實施地點、實施方法與步驟、預算細目及預期效益等。 

(三)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規定應簽立切結書，若係屬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並應提具身分

關係揭露表。 

七、 本局應組成審查小組，審核計畫內容及補助金額，審核之項目如下： 

(一)須符合第二點之補助範圍。 

(二)申請計畫須以改善、推廣或教育宣導田園城市及本市城市景觀改善及

提升市民綠美化知識為主題，且執行地點應在本市行政轄區。 

(三)申請補助項目與內容之合理性。 

(四)對市民之助益，受益人數或經濟效益評估。 



(五)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明列全部經費內容，及向

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 

(六)以前年度計畫執行成效。 

八、 補助經費撥付及核銷程序： 

(一)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期限內，檢送執行成果報告一份及電子檔一

份函送本局辦理核銷。 

(二)補助經費不同預算科目間不得流用，如各預算間必須流用時，除雜支

外，其餘流入(出)數額不得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五者，由申請單位

自行核定。流入(出)數額超過原預算數額百分之五者，須報本局核准。 

(三)補助經費之使用如涉及政策宣傳，應符合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

適用範圍包括文宣、摺頁、海報、看板、布條、關東旗、網頁、軟體、

媒體廣告及宣導品等。媒體範圍包括平面、廣播、網路及電視媒體。 

(四)為配合「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之規定，計畫中支

付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得，包括演講酬勞、車馬費、稿

費、出席費、鐘點費時，應依相關規範繳納。 

(五)受補助單位須開立補助款專戶，補助經費如有剩餘應繳還本局。其所

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亦應繳還。 

(六)計畫執行完畢後應檢附補助款之全部支用單據，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

實支經費總額製表繳回本局，並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七)本局將對民間團體補助資訊登載於民間團體補(捐)助系統(CGSS)，並

透過該系統查詢補助案件有無重複或總補助經費有無超出所需經費等

情形，以作為辦理核定及撥款作業之參據。 

(八)受補助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用單據之支付

項目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九)受補助單位應掣據向本局申請核撥補助款，本局得依計畫之性質採一

次核撥。 

非屬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應限制公開或提供性質者，本局將

按季予以公開，內容包括計畫名稱、受補助單位、核准日期、補助金額

(含累積金額)等資訊。 

九、 計畫變更申請：經核定補助之申請案，受補助單位應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

計畫執行期間確實有變更之需求或因故無法執行，應函報本局辦理計畫變

更。但變更申請以一次為限，惟因不可歸責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天災、戰爭、

暴亂、禁運、政府法令限制等)，致未能依計畫內容執行時，則不在此限。 

十、 計畫考核： 

(一) 執行期間，由本局監督計畫之執行，於計畫執行完畢後，依計畫績效

評量標準表各評量項目，評定計畫執行績效，必要時本局得召開檢討

會議。 

(二) 績效評量分數未逾八十分者，隔年度不予補助；分數未逾七十分者，



連續二年不予補助。 

(三) 為強化補助管考作業，由本局辦理訪視作業，並訂定相關訪視作業程

序。 

十一、 補助之撤銷、廢止及追回補助款： 

(一)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局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原核

准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撥付之全部或一部補助款： 

1. 以不實或無效之相關文件提出申請，或有其他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2. 檢附不實之支用單據辦理核銷或有虛報、浮報之不實情事。 

3. 其他違反本須知或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 

(二)有前款各目情事者，本局並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案件停止補助一

年至五年。 

十二、 本須知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 

 


